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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100 學年度第 2 次臨時校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101 年 6 月 18 日下午 2:10 
貳、地點：本校綜合教育大樓五樓第三會議室 
參、主席：陳校長惠邦                      記錄：湯美珍 
肆、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冊 
伍、報告事項 

一、 副校長報告 
有關本校與清華大學合校案進展說明如下： 
1. 6 月 6 日下午清大鄭副校長來電表示，依據 5 月 1 日兩校拜會教育部長，以及

後續鄭副校長及另一位副校長與教育部何司長以及相關科長的溝通，得知現今

教育部並不打算投入資源在併校的政策，如果沒有資源挹注，清大對於合併案

要達到投票 2/3 通過的門檻是很難的(這是清大陳校長堅持的)，現在靜候教育

部正式來文(來文會不會和現今的資訊不同不知道)，鄭副校長轉達清大陳校長

的期望，希望兩校不要因此關係破壞，以後政策支持時，兩校還是能繼續一起

為合校努力。 
2. 本校亦期望在政策未明朗之前，兩校持續維持密切合作關係，必要時持續進行

相關議題之協商。 
 

二、 校長報告 
有關台灣教育大學系統案：本校 5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退出臺教大系統，惟部分

同仁對於本校 6 月 6 日仍參加台教大系統揭牌儀式，提出質疑，藉此機會將過程

向大家說明如下。 
1. 5 月 28 日晚上吳前部長清基應邀到本校演講，藉此機會向吳前部長報告本校

校務會議通過退出台教大系統案的決議，吳部長表示理解。 
2. 5 月 29 日行文告知系統本校之決議，並與系統聯繫本校將不參加 6 月 6 日之

相關活動。 
3. 6 月 2 日吳前部長來電，談話內容歸納四點如下： 

(1) 系統成立是四校共同的努力，而且歷時 1 年多，現在籌備工作完成，希望

四校能一起把最後一步走完。 
(2) 這是全國第四個大學系統，希望有好的開始。 
(3) 吳前部長願意為系統努力爭取經費。 
(4) 吳前部長要讓系統做大，而且要請國北、臺南、臺東、嘉義等還沒有參加

系統的大學都可以一起來，希望竹教大不要缺席。 
4. 經考量吳前部長所說，系統籌備那麼久，最後一步我們一起走完，且也可以藉

此機會說清楚本校要退出系統之立場，因此決定出席 6 月 6 日系統揭牌儀式。 
5. 揭牌當天致詞內容歸納四點如下： 

(1) 我們今天很榮幸跟其他三所教育大學同行共同促進系統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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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也很高興吳部長能出面領導系統。 
(3) 新竹教育大學對於國家師培任務願意承擔責任也願意有所貢獻。 
(4) 我代表學校感謝所有長官對系統成立的玉成，也期望大家對我們繼續提

攜，謝謝大家。 
以上為此事之過程，參加 6 月 6 日揭牌儀式並不會影響我們的既定決議。 
 

陸、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30 條條文一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 本校組織規程最近一次修正，業經教育部 101 年 3 月 6 日函轉考試院同年 2 月

16 日函核備，並溯自 101 年 2 月 1 日生效迄今。 
二、 為臻明確，出席行政會議之「各級學術及行政主管」修正為「各級學術主管及

一級行政主管」，爰修正第 30 條。 
三、 本次組織規程修正案擬自 101 年 8 月 1 日生效，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四、 本案經 101 年 6 月 11 日 100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校務發展會議審議通過。 
五、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附件一(pp.3-1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3 條、第 14 條條文一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 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3 條規定略以，著作外審委員由各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著作外審小組各推薦 5 人，再由校著作外審召

集人會同升等申請人依推薦名單抽出送審順位。由校著作外審小組召集人以秘

密方式具函，並附審查標準送交審查。 
二、 本案前經 101年 5月 7日研商本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外審召集人作業(草案)會議

決議：「一、修正著作外審委員由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著作外審小組推薦 3 人及 7 人，並配合修正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3
條。二、迴避名單增列申請升等教師博士後研究之指導教授，並配合修正本校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4 條。……」 
三、 本案經 101 年 6 月 7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附件二(pp.12-20)。 

決議： 
一、 第十三條條文修正乙節，請三位院長協助蒐集相關資訊研議後，再提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討論。 
二、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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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評定申請表一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 配合本校原人力資源教育處於 101 年 2 月 1 日更名並分設為二個一級單位進修

及推廣教育處、師資培育中心，爰配合修正本校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評定申請表，

將原評定單位人力資源教育處修正為進修及推廣教育處或師資培育中心。 
二、 本案經 101 年 6 月 7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三、 修正後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評定申請表詳附件三(pp.21-22)。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本校「校務會議規則」第六條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為配合本校組織及業務調整，爰修正本校「校務會議規則」第六條學生代表產

生方式。 
二、 法規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如附件四(pp.23-25)。 

擬辦：本案擬於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副校長室 
案由：為本校「系(所)、院級中心設立與管理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案業提 101 年 5 月 8 日 100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報告修法方向，復

經 101 年 6 月 5 日 100 學年度第 4 次學術發展委員會討論通過。 
二、 修法方向如下： 

(一) 設置限額（第四條）：中心設立個數決議維持現行規定（教育學院至多設

立四個院級中心，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及理學院至多設立二個院級中心）。 
(二) 營運經費（第六條）：系(所)、院級中心營運經費之計算，應以中心名義

提出，並增列「且國科會計畫案均不得列入」之概念。 
(三) 減授鐘點（第九條）：中心主任減授鐘點時數決議維持現行規定，並增列

「如因授課需求，得合併兩個學期之減授時數於一學期」之概念。 
(四) 人員聘任（第十條）：決議增列此條文。 

三、 法規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如附件五(pp.26-28)。 
擬辦：本案擬於校務會議討論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 第四條有關各學院設立中心個數限額部分，視執行情形，由學術發展委員會再

行檢討是否提案修法。 
二、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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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討論本校開辦教師專業學院(4+2 小教碩士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01 年 6 月 11 日 100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送

校務會議討論。 
二、 相關參考資料：本校精緻師資培育實驗「教師專業學院」方案說明如附件六

(pp.29-35)、本校近 3 年正式教師考取名冊如附件七(pp.36-38)、教育部相關函示

及大陸師範大學組織如附件八(pp.39-42)。 
擬辦：本案擬於校務會議通過後，送交方案計畫予教育部高教司審查，待審查通過即據

以實施。 
決議： 

一、 舉手表決本議案通過門檻：贊成超過 3/4 者 2 位、贊成超過 2/3 者 32 位、贊成

超過 1/2 者 10 位，決議本議案需在場委員超過 2/3 同意方得決議。 
二、 舉手表決本議案表決方式：贊成以舉手方式表決者 26 位、贊成以選票方式投票

者 14 位，決議本議案以舉手方式表決。 
三、 以舉手方式表決本議案：同意者 35 位、不同意者 2 位、無意見者 11 位(包含主

席)，決議本議案照案通過。 
 

陸、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 
案由：有關以無紙化方式開會案，提請  討論。 
說明：為節能減碳，減少紙張消耗，下學期開始，校級會議將以無紙化方式進行，會議

議程事先提供，開會時請出席人員自備閱讀器，秘書室亦將提供 20 部以上平板

電腦供借用。 
決議：自 101 學年度起，校級會議試行以無紙化方式開會。 
 

柒、散會：16 時 20 分。 


